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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2 日，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发布了 《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
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从招生工作的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招生对象、招生办法和工作要求等
方面作出详细部署。

《方案》明确了 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
生工作基本原则是：坚持合理划片、免试就近入学
原则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川汇区所有公
办、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成绩或采取任何考
试的方式招生。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实行划片招生，
学生按划片就近或相对就近入学； 民办学校由教
育部门负责组织同步招生，不得提前招生。

全面推行中小学“阳光招生”，实行招生方案
公开、招生过程公平、招生结果公布，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 各学校要严格执行招生计划和班额规定，
小学、 初中招生班额均不能超过省定大班额的标
准。 对享受教育优待政策人员的子女，要严格按照
国家、省、市的有关政策规定安排入学。

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对象是： 小学
一年级学生需是年满 6 周岁(2014 年 8 月 31 日前
出生含 8 月 31 日)的适龄儿童；小升初的学生，应
为符合入学条件的 2020 年小学毕业生。 各公办中
小学校在校门口提前公示本校的招生范围， 核查
适龄儿童的户籍和家庭住址，落实就近入学原则，
学生与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至少 1 人)的户籍
地址、家庭住房地址一致，均在本校招生范围内的
适龄儿童优先安排入学。

各学校招生范围内原居民需上交学校审核的

证件和复印件为：户口簿和父母双方的身份证；家
庭住房的房屋产权证或不动产证等房产证明资

料；无产权证的商品房，须提供合法购房合同或全
额付款发票；无产权证的自建房，须提供建房许可
证等材料； 从河南省义务教育招生服务平台打印
的学生网上报名信息表。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方案》坚
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
不断完善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

策， 保障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
权利，确保“应入尽入”。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上学需上交学校审核

的证件和复印件为：户口簿和父母双方的身份证；
现居住地公安部门出具的居住证； 父母一方在劳
动保障部门办理的劳动用工备案手续(用工合同文
本必须是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或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颁发的营业执照(纳税依据)；河南省义务教育招
生服务平台打印的学生网上报名信息表。

因川汇区旧城改造、 拆迁过渡造成人户分离
的适龄儿童，原则上回户籍所在地登记入学，已经
购买房屋的， 向房屋所在地相对就近学校提出入
学申请。 安置房没有建成未回迁的拆迁户，其监护
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向居住地相对就近学校提
出入学申请。 川汇区拆迁户子女入学需上交学校
审核的证件和复印件为： 户口簿和父母双方的身
份证；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购房合同或租房
合同(租房合同由居住地办事处审核盖章)；河南省
义务教育招生服务平台打印的学生网上报名信息

表。
为保障 “三残” 儿童少年享受义务教育的权

利， 能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少年同等
享有就近入学权利。 周口市特殊教育学校要做好
招生宣传工作，安排适龄“三残”儿童少年接受义
务教育；对不能到校就读的“三残”儿童少年，采取
送教上门的方式实施教育。

川汇区 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分 4 个
步骤：网上报名、学校审核、公示通知和报到入学。

所有符合入学条件的儿童少年无论选择公办

学校或民办学校就读， 都要按照河南省教育厅规
定的报名时间 （河南省义务教育招生服务平台网
上报名时间另行通知），登录“河南省义务教育招
生服务平台”进行网上报名，网上报名要如实填报
信息和上传相关证件的原件图片， 所登记的信息
将作为入学资格认定的依据。 教育部门对新生网
上报名相关信息进行审核，信息核对合格的，依据
各校招生划片范围， 将生源名单及相关报名信息
派送到各招生学校。

8 月 1 日至 4 日，适龄儿童少年家长把相关证
件的原件和复印件交到招生学校进行初审， 学校
依据派送到校的生源名单和报名信息， 对家长上
交的相关证件的真实性进行初审和入户核查，对
提供虚假证件者，取消其子女划片入学资格。 8 月
18 日前， 学校将审核合格的生源名单上报区教体
局复核， 重点复核是否有跨区域招生和违规招生
行为。

8 月 21 日至 26 日公示通知，招生学校将录取
学生名单在校门口张榜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学校
为录取的学生发放《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

8 月 27 日至 8 月 28 日，学生持《义务教育入
学通知书》到对应学校报到入学，办理入学手续。

川汇区发布 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

符合条件学生须就近入学

������7 月 15 日 6 时至 20 时， 因开来路开闭所新
增板面电缆出线至通达路与开来路路口北侧新

建架空线路，新建架空线路向北至通达路与开元
大道交叉路口南侧， 电缆过路顶管至路北朝 10
板杨井沿线开元大道分 #23 杆电缆接入加入运
行，南 17 板 #21 杆新增联络开关 1 台，朝 10 板
杨井沿线 #２ 杆电缆顶管过朝阳路至南 17 板
#21 杆新增联络开关电缆接入，朝 10 板杨井沿线
开元大道分朝元东开关停运解备， 南 17 板中原
路分 ＃01 杆电缆解除备用， 以及南 22 板 #23 杆
处新立 12 米电杆 2 基，新建联络开关 1 台，南 22
板 #23 杆处做断，东来尚城开闭所新增板面电缆
出线顶管向南至开元大道南 22 板 #23 杆新增开
关电缆接入加入运行。 需将南 17 板 I 太中南开
关、南 18 板 II 太中南开关（配合停电）、南 22 板
大用 Ｉ 线、朝 10 板杨井沿线停电。

影响范围：中原路(太昊路至开元大道）、开元
大道、朝阳路（太昊路至开来路），黄淮农产品大市
场、仁和药业、大用集团、周口职工技术学院、孵化
园太阳能电站、天鹏王朝、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遇有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或电网运行方式
不允许时，将调整计划。 如您有用电问题，请拨打
快速抢修电话 8216110。

周口供电公司
城区计划停电公告
（7月 13 日 ~7月 19 日）

������为强化金融支持疫情防控， 助力小微
企业复工复产， 建行周口分行启动实施了
普惠金融“复工助企”计划，通过推动实施
创产品、降利率、延期限等具体措施，为小
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带来福利， 助力地方
经济发展。 疫情防控以来，建行周口分行已
为 1500 户小微企业投放 7 亿多元贷款。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疫情发生后，建行
周口分行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普遍

下降 0.5 个百分点，目前信用贷款年利率不
超过 4.5%，换算成月息就是 0.37%；对疫情
防控相关行业企业实行更加优惠利率，信
用类贷款年利率 4.1%，月息仅 0.34%。 抵押
类贷款年利率 3.85%，月息 0.32%，1 万元钱
用 1 天的利息仅需 1.07 元，且押品评估费、
保险费、抵押登记费全部由建行承担。

创新专属客群服务。针对疫情防控全产
业链及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提供 “云义
贷”专属服务，组合信用及抵押、质押、保证
等多种担保方式，灵活满足企业融资需求。
对个体工商户群体创新推出纯信用的 “个
体工商户经营快贷”和抵押类的“个体工商
户抵押快贷”等信贷产品，快速满足客户复
工复产需求。

提供延期、续贷专属服务。 对于受疫情
影响还款困难的小微企业及因疫情管控影

响还款的小微企业， 经协商可将贷款还款
期延期半年，并且在延期期间不视为违约，
提供征信保护措施。 对于符合续贷条件的
普惠型小微企业客户到期贷款提供无还本

续贷服务， 尤其是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的医
药、运输、制造等行业小微企业客户，根据
企业申请，经协商可实行自动续贷。

足额保障规模，开辟绿色通道。 充分保
障小微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对普惠型小微
企业配置专项信贷规模，不抽贷、不断贷、
不压贷，支持企业渡过难关；全省各地市分
行均成立普惠金融服务快速响应团队，贷
款需求优先受理，线上业务实时审批，线下
业务快速审批， 全力保障疫情期间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供给。

便捷线上服务。 为减少疫情传染风险，
全力部署和推进线上服务，重点通过“建行
惠懂你”APP、 建行手机银行、 企业网上银
行，引导客户在线上申贷、用款、还款，随借
随还，降低财务成本，足不出户享受安全、
便捷的 7×24 小时金融服务。 （周建）

建行周口分行
推出“复工助企”计划


